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
常州泰富百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南大街步行街北侧提升改造项目-1#（编号：2024S808）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经我中心审查，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

                                2024年8月14日

（附：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

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
编号：2024S808
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

                                   编号：2024S808
	项目名称
	南大街步行街北侧提升改造项目-1#（重新审查）

	项目地址
	常州市钟楼区青云坊北侧、延陵路南侧
	建设单位
	常州泰富百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单位
	江苏远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项   目   概   况
	建筑类型
	公共建筑
	工程等级
	中型

	
	建筑面积
	11594.48㎡
	建筑层数
	地上4层，地下1层

	
	建筑高度
	23.8m
	防火等级
	地上二级，地下一级

	
	场地类别
	Ⅲ
	人防等级
	

	
	设防烈度
	度
	抗震等级
	

	
	基础形式
	
	结构体系
	

	
	基础埋深
	
	绿色建筑

等    级
	

	技术性审查意见

	审查内容
	审查意见
	审查人签名

	是否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或有关项目审批文件进行设计
	
	


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南大街步行街北侧提升改造项目-1#（重新审查）

	审查人
	邢亮
	
	审查号
	10051-1018
	联系电话
	86619903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建施-13，建筑二层及以上安装玻璃幕墙，幕墙下方为商业出入口，人员密集，未见防护措施，不满足《建筑幕墙工程技术标准》DB32/T4065-2021,第4.3.2条。
2、建施-15，夹层防火分区与四层商业防火分区之间，全部采用卷帘分隔，卷帘的使用不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6.5.3-1条。
3、建施-16，玻璃采光顶局部有临空，周边未见防护栏杆，不满足《建筑幕墙工程技术标准》第4.3.6条。
4、建施-19，南侧幕墙处灭火救援窗，其单块玻璃面积过大，厚度超8厚，不满足《2023江苏省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技术问答-建筑专业》02-4，Q20问。
三 、其他意见：

1、建施-04，夹层防火分区标注有误。
2、建施-16，上人屋面与南侧设备区应做好安全防护。


	设计人
	张宝中
	注册人
	王锃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设计0条
	建筑防火0条
	4条


绿 色 设 计 专 项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南大街步行街北侧提升改造项目-1#（重新审查）

	审查人
	邢亮
	
	审查号
	10051-1018
	联系电话
	86619903

	建      筑     专     业
	基本满足规范要求。


	设计人
	张宝中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标准数

	 0条
	 0条


结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南大街步行街北侧提升改造项目-1#（重新审查）

	审查人
	汤建峰
	
	审查号
	10051-S1021
	联系电话
	85588651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计算书：三层中庭封口梁在B3轴上为铰接，与计算书不一致。两个中庭之间的梁系传力复杂，主次关系不明，该处大跨度斜向梁受力大应力大，能否优化布置；大梁两侧荷载不同会形成扭矩，能否做成箱型梁或通过改变传力来减小扭矩；狭窄带处是否已定义弹性模计算梁柱及板面内应力，并提高该处梁板柱的抗震性能目标；细化4根梁以上的复杂部位梁柱节点施工图。上层洞口侧大梁同查。
2、计算书：四层E轴与B3处梁柱连接施工图时固接，与计算书铰接不一致，该处上方X向梁与B3相交处宜为固接。

3、 计算书：第5标准层右上方弧形钢梁抗扭能力很弱，宜设置斜向直梁直接搭在挑梁上，减小封口梁内力。
4、交待扶梯钢梁下端设置滑动连接支座。
5、未见基础筏板板厚、板上荷载、基床系数、板标高、水头等参数，加厚部分与已建板厚存在二次受力问题，应力滞后，冲切安全系数应有富余。


	设计人
	邱晓清
	注册人
	王鸿斌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地基基础 0条
	房屋抗震设计0条
	结构设0条
	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
	 0条


给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南大街步行街北侧提升改造项目-1#（重新审查）

	审查人
	唐俊华
	
	审查号
	10051-W1001
	联系电话
	88169832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完善消防设计专篇内容。
2、复核消防水池有效容积及自喷增压泵参数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设计人
	陈羿潼
	专业负责人
	宋丽霞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0条


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南大街步行街北侧提升改造项目-1#（重新审查）

	审查人
	杨重义
	
	审查号
	10051-E1010
	联系电话
	85588651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 三层防火分区四的应急照明配电不满足GB55037-2022，第10.1.6条。
2、 防火卷帘的金属构件等未考虑等电位联结措施，不满足JGJ392-2016，第4.5.2.3条。
3、 未对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导线选型明确要求，不满足GB51348-2019，第13.5.10条，其余消防弱电子系统及消防水炮系统的导线要求也应明确。
三 、其他意见：

1、 一层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实时公告显示装置需设在商业部分的主要出入口处。
2、 三层防火分区四的疏散指示指向存在借用防火分区疏散的情况，需与建筑专业复核。
3、位于三、四层的防火分区四非消防用电由何处供给需明确。

	设计人
	荆辉
	专业负责人
	殷丽杰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3条


暖 通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南大街步行街北侧提升改造项目-1#（重新审查）

	审查人
	朱达文
	
	审查号
	10051-H1001
	联系电话
	86619906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
1、一层排烟管道与二层水平排烟管道直接连接；2个中庭排烟风管与四层防烟分区4-5水平排烟风管直接连接，违反GB55036-2022第11.3.3条。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深度规定：
a、标高19.950处夹层空调水管平面图：H轴下侧固定支架之间水管无法伸缩。
b、三层排烟风管穿排烟井处排烟防火阀未标注。
c、三层1#楼梯GC2611标注错误。

d、四层排烟风管穿过B1-F轴左上侧防火卷帘处未设排烟防火阀。

e、四层防烟分区4-2上侧挡烟垂壁高度错误。

f、PY（F）-B1-1排烟出口设在二层，排烟井内未设排烟风管。

g、DB32/3962-2020第8.4.3条未说明。
h、GB19577-2004已废止。
i、风机、水泵符合GB55015-2021第3.2.16条的要求未说明。

2、二层防烟分区2-4排烟口离最远点距离大于30m，违反GB51251-2017第4.4.12条。

3、二层防烟分区2-4、三层防烟分区3-4、四层防烟分区4-1~2、19.950处夹层防烟分区5-1~2长度大于36m，违反上述规范第4.2.4条。

4、二层B5-H轴左上侧未设挡烟垂壁，违反上述规范第4.2.1条。
5、四层及19.950处夹层排风管穿风井处未设防火阀，违反GB50016-2014（2018年版））第9.3.11条。

6、2#楼梯自然通风不符合GB51251-2017第3.2.1条要求。

7、防烟分区4-5在标高19.950处夹层有平台，未按不同净高设计，不符合苏建函消防【2022】506号第4.4.20条要求。

	设计人
	王欣
	专业负责人
	苏建民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0条


暖 通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南大街步行街北侧提升改造项目-1#（重新审查）

	审查人
	朱达文
	
	审查号
	10051-H1001
	联系电话
	86619906

	三 、其他意见：
1、PY-W-1排烟至屋面，影响避灾人员，应在排烟机房屋顶排出。
2、PY（F）-B1-1、2室外排风排烟出口情况不清，排风排烟管穿风井处宜设排烟防火阀。
3、地下一层通过风井补风，风井及进、出风口（有效面积）风速应标定，且不宜大于1m/s。
4、绿色设计专篇之十.2中新风量指标错误。

	设计人
	王欣
	专业负责人
	苏建民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1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7条


综 合 审 查 意 见
	    经审查，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也应采用，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
审查室负责人：
                                      日期：2024年8月14日



注：此报告一式二份，建设单位、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

